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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  于施洋、易成岐、黄倩倩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交易场所与数据商相分离的市场运行机制，围绕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安全有序流通，培育一批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这一立足发展实际的重大创新，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良好数据要素市场生态提供了行动指南。下一步，要充分认识数据商的重要角色定位，以“所商分离”为主线，发挥数据商的专业化、市场化优势，加快培育数据商新业态，提高数据要素流通效率，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所商分离”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高效运行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以来，各地方、部门高度重视数据交易市场建设，全国副省级以上地方推进建设的数据交易场所达40家，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大市场奠定了基础。但也必须清醒看到，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面临“场内交易不足”“场外交易无序”等问题和挑战，数据交易市场尚未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过去我国各类数据交易场所建设普遍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场所往往是集运动员和裁判员身份于一身，其“公益属性”和“市场属性”未能分割，导致目标导向出现严重偏差和混乱。相比之下，证券市场的运作模式对数据市场的建设具有很强借鉴价值，特别是“券商”这个体系的形成为规范和活跃资本市场交易发挥了关键作用，即把交易所的“公益属性”与证券商的“市场属性”进行了有效分离。
　　鉴于此，《数据二十条》提出借鉴证券市场交易所与券商相分离的经验，建立数据交易场所与数据商相分离的市场运行机制，培育引导具备一定资质的数据商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提升数据流通和交易全流程服务能力，进一步构建协同创新、错位互补、供需联动的数据流通交易多元生态体系。其中，数据交易所定位为公益性机构，由政府事业单位或者国资企业承担相关职能，突出交易过程的公共属性和金融平台属性，侧重交易的公平与安全，通过自律管理，实现标准化数据产品的交易撮合、价格生成、清结算等核心交易环节和功能；数据商定位为专业性市场化机构，由各类经认证的市场化主体承担相关职能，突出交易过程的效率属性和技术实现属性，在交易所授权下负责将非标准化的数据转化为标准化数据交易产品，为数据定价提供基础环境等。凭借其在特定领域的业务理解、产业资源和技术能力，搭建出从数据提供者到数据使用者之间的价值链条，从而大大提升数据要素市场的配置效率。
　　二、数据商是激发数据要素市场活力的关键角色
　　在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交易市场体系过程中数据商定位为专业性市场化机构，重点解决合规安全、交易撮合等问题，扮演三大角色。
　　一是技术方案提供者。一方面，数据资源持有者扮演“原料提供商”的角色，因能力、时间、技术限制将其掌握的数据资源和部分数据权利委托给数据商，数据商扮演“生产服务商”的角色，通过汇集和聚合数据，形成可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据资源；另一方面，随着分布式存储和计算技术的发展，数据商可根据不同保密需求，向数据供需双方提供多种数据交付技术方案，为数据需求者提供接口或环境，允许数据使用者布设算法，直接获得计算和分析结果，也可以帮助数据使用者开发各类算法模型，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为数据产品的持续使用搭建通道。
　　二是交易合规保荐者。数据要素流通不仅存在安全问题，而且数据涉及多重利益相关者，能否提供数据产品流通的安全和合规服务，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数据商的保荐职能可为数据交易流通提供相应的风险控制和撮合机制。数据商对数据进行“溯源”核查，确保数据加工、处理在合法范围内，对数据的使用场景进行合规评估，秉承无场景不交易的原则，避免数据被无序和违法利用。同时可对拟参与数据交易的企业进行辅导，帮助其在企业内部匹配可靠的数据产品来源，从来源环节做好数据隔离与风险排除，对数据授权相关协议进行全面的审查，确保数据获取协议不会对后续数据产品流通形成障碍。
　　三是数据价值发现者。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离不开数据商在交易双方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供需匹配和形成合意价格是交易达成的两个必经环节。供需匹配方面，数据商能够协助解决数据要素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数据产品上架时，对数据产品进行标准化的描述，形成可以发布、搜索、定制、管理和衡量数据使用单元，让数据匹配更多的应用场景，让有需求的主体找到可用的数据。同时，帮助使用者针对业务、市场、领域及场景，创造性地发现数据需求，以解决特定问题，支撑业务决策。形成合意价格方面，数据交易面临“定价难”的困境，供需双方对数据价值的心理预期通常并不一致，数据价值无法有效衡量将提升数据交易的成本和门槛。数据商可以通过数据评价和估价为交易双方提供建议价格，促进双方协商达成交易，降低双方的议价和交易成本。
　　三、发展壮大数据商新业态的建议
　　按照《数据二十条》战略部署，大力发展数据商新业态，培育开放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生态体系现阶段宜重点开展以下三项工作。
　　（一）发展三种类型主体
　　结合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建设，根据数据商的特色优势业务范围、业务能力逐步发展三种类型的数据商，即大型综合类数据商、区域类数据商和行业类数据商。大型综合类数据商是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的参与者，能够在海外、国内各地区和各个行业开展数据开发、数据发布、数据承销和数据资产等业务，为数据交易双方提供专业化、合规化、标准化、增值化服务。区域类数据商依托国内省市级区域性数据交易中心，参与本地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和区域性数据产品交易与服务，促进社会数据和公共数据融合应用。行业类数据商依托行业性数据交易平台，充分利用产业资源优势和业务理解优势，促进数据要素与各类行业场景充分融合，有效赋能千行百业，鼓励金融、医疗、通信、能源、气象、交通等行业探索利用可信数据空间，为行业性数据的汇聚流通提供便利。
　　（二）开展四类核心业务
　　一是资产开发类业务。通过为数据提供方提供数据源开发或数据产品开发业务，帮助数据提供方将其拥有的数据资产开发形成具备交易价值的数据资源或数据产品，促进数据资产价值的释放。二是数据发布类业务。借鉴证券交易市场的券商服务职能，与数据交易所进行业务衔接，为数据源提供方、数据产品提供方提供数据产品的上市辅导、上架保荐、发行报价三类业务，帮助推动数据产品进入市场流通交易。三是数据承销类业务。服务于数据源提供方、数据产品提供方、数据需求方，利用自建平台、交易场所或第三方交易撮合平台，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数据产品的供需对接，拓展数据产品流通范围。四是数据创新类业务。基于数据的资产化价值，探索对数据资产的创新类业务进行探索，主要包括数据资产有效性审计、数据成本有效性审计、数据资产创新业务和数据资本创新业务。
　　（三）探索两种合作模式
　　数据提供方与数据商的合作模式可分为两类：一是全权代理模式。数据提供方的数据由数据商全权代理，后续数据的开发、发布、承销直接由数据商负责，数据的销售及合同签订由数据商直接与需求方进行。全权代理模式下，数据资产需交予数据商，数据商可开展开发、发布、承销和创新类业务，以满足数据提供方需求为主，强调开发和全程服务，服务范围和责任较大，对数据商要求高。二是协作开发模式。数据提供方与数据商在开发、上市、销售、交付中紧密协作，数据的销售及合同签订由数据提供方、数据商和需求方三方共同参与。协作开发模式下，数据商可接受供需双方委托，满足供需双方定制需求，数据资产无需交予数据商，数据提供方不存在安全顾虑。数据商以开展发布、承销、资产类业务为主，强调对交易的撮合、监管和服务。

